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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克明面业”、“发行人”）及全体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

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

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公司已承诺将在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

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1）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

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2）公司不得修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

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备查文件。 

公司控股股东南县克明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法人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克明及其关联方段菊香、陈克忠、陈晓珍、陈源芝、陈晖、

陈宏共同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其余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陈克明、陈克忠、杨忠明、姚明

才、陈晖、陈宏、张瑶、罗志远承诺：“在前述锁定期期满后，每年通过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在离任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发行人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50%。”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告书 

 2

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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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05 号文核准，本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077 万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412 万股，网上

定价发行 1,665 万股。发行价格为 21.00 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

知》（深证上［2012］53 号）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股票简称“克明面业”，股票代码“002661”，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

上定价发行的 1,665 万股股票将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起上市交易。 

公司已于 2012 年 2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证券时报》刊登了招股意向书摘要。公司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

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www.cninfo.com.cn）查询。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

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 1 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

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一）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2012 年 3 月 16 日 

（三）股票简称：克明面业 

（四）股票代码：002661 

（五）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308 万股 

（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 2,077 万股，占发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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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股本的 25% 

（七）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

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八）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详见“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相关内容。 

（九）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中股票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

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3 个月。 

（十）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1,665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十一）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的时间 

项目 数量（万股） 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

的股份 

南县克明投资有

限公司 
5,100.00 61.39 2015 年 3 月 16 日 

陈源芝 450.00 5.42 2015 年 3 月 16 日 

陈晓珍 450.00 5.42 2015 年 3 月 16 日 

陈克忠 51.00 0.61 2015 年 3 月 16 日 

陈克明 50.00 0.60 2015 年 3 月 16 日 

杨忠明 30.00 0.36 2013 年 3 月 16 日 

姚明才 30.00 0.36 2013 年 3 月 16 日 

陈晖 20.00 0.24 2015 年 3 月 16 日 

陈宏 20.00 0.24 2015 年 3 月 16 日 

张瑶 20.00 0.24 2013 年 3 月 16 日 

罗志远 10.00 0.12 2013 年 3 月 16 日 

小计 6,231.00 75.00

首次公开发

行的股份 

网下发行的股份 412.00 4.96 2012 年 6 月 16 日 

网上发行的股份 1,665.00 20.04 2012 年 3 月 16 日 

小计 2,077.00 25.00

合计 8,308.00 100.00

（十二）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三）上市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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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KEMEN NOODLE MANUFACTURING CO., LTD 

注册资本：人民币 8,308 万元（本次公开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陈克明 

成立日期：1997 年 6 月 16 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南县兴盛大道工业园 1 号 

邮政编码：413200 

电    话：0737－5213069 

传    真：0737－5212556 

互联网网址：http://www.kemen.net.cn 

电子信箱：kemen@kemen.net.cn 

董事会秘书：杨忠明 

主营业务：公司主营业务始终专注于传统健康主食——挂面食品的研发、生

产及销售。公司主要产品为“陈克明”品牌挂面产品，包括营养、强力、如意、

高筋、礼品、儿童六大系列共 300 多个品种的挂面产品。 

经营范围：面粉、大米购销；面制品、食品制造、销售；餐饮服务；面条、

调味酱加工销售；饮用纯净水生产销售；干米粉销售；普通货运服务 

所属行业：“制造业”之“食品、饮料”之“食品加工业”之“粮食及饲料加

工业”（代码：C0101）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及直接、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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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任职期间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万股） 

是否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

陈克明 董事长 2010.4-2013.4 50.00 是 

段菊香 董事 2010.4-2013.4 - 是 

陈克忠 董事、总经理 2010.4-2013.4 51.00 是 

杨忠明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2010.4-2013.4 30.00 否 

姚明才 董事、财务总监 2010.4-2013.4 30.00 否 

刘慧林 董事 2010.4-2013.4 - 否 

黄劲松 董事 2010.4-2013.4 - 否 

段新宇 独立董事 2010.11-2013.11 - 否 

刘永乐 独立董事 2010.11-2013.11 - 否 

孟素荷 独立董事 2011.8-2014.8 - 否 

李新首 独立董事 2010.11-2013.11 - 否 

罗志远 监事会主席 2010.4-2013.4 10.00 否 

聂红华 监事 2010.4-2013.4 - 否 

朱小凤 监事 2010.4-2013.4 - 否 

陈晖 副总经理 2010.4-2013.4 20.00 否 

陈宏 副总经理 2010.4-2013.4 20.00 否 

张瑶 副总经理 2010.4-2013.4 20.00 否 

前述人员间接持股情况列式如下： 

姓名 人员类别 间接持股主体 

在间接持股主

体的持股比例

（%） 

间接持股主体持有

公司的股份比例

（%） 

陈克明 董事长 

南县克明投资有

限公司 

37.65 

81.85 段菊香 董事 37.65 

陈克忠 董事、总经理 24.70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控股股东南县克明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南县克明投资有限公司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告书 

 7

法定代表人：陈克明 

公司成立日期：2009 年 9 月 17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注册号：430921000005586 

住所：南县南洲镇南洲中路（北） 

经营范围：食品业投资及信息咨询服务 

2009 年 9 月 17 日，陈克明、段菊香和陈克忠共同出资 1,000 万元设立南县克

明投资有限公司，其中陈克明以货币出资 376.50 万元，段菊香以货币出资 376.50

万元，陈克忠以货币出资 247.00 万元。益阳资元天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益资元

天台会所验字[2009]第 162 号《验资报告》，确认股东货币出资 1,000 万元已经全

部到位。 

克明投资设立时各股东的具体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陈克明 376.50 货币 37.65 

2 段菊香 376.50 货币 37.65 

3 陈克忠 247.00 货币 24.70 

合计 1,000.00  100.00 

克明投资公司章程中特别约定：“公司成立后的任何时间内，未经甲方（陈克

明）书面同意，乙方（段菊香）在按照法律、《公司章程》行使公司股东会表决权

或投票权时应该与甲方保持一致行动；陈克明董事长拥有董事会决议的否决权”。

因此，陈克明为克明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克明投资总资产为44,669.47万元，净资产为19,387.04

万元，2011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360.13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湖南分所审计） 

（二）实际控制人陈克明 

陈克明作为克明投资的实际控制人，间接控制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81.85%，另外陈克明还直接持有发行人 50 万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0.8%，因此

陈克明通过直接或间接持股控制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82.65%，为发行人的

实际控制人。 

陈克明，董事长，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 43232219520227****，无境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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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权。1984 年开始从事挂面生产和技术研究；1997 年创建南县克明面业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现任公司董事长，岳阳克明面业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武汉克明面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遂

平克明面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延津县克明面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法定代表人），武汉市大丰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南

县克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除公司控股股东克明投资外，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克明没有除发行人以外的其

他投资情况。 

四、公司发行后上市前的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公司股东总人数为 31,868 人，其中前十名的股东持股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南县克明投资有限公司 5,100 61.39

2 陈晓珍 450 5.42

3 陈源芝 450 5.42

4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3 1.24

5 中国银行-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 103 1.24

6 
中信银行-招商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03 1.24

7 
中国农业银行-建信收益增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103 1.24

8 陈克忠 51 0.61

9 陈克明 50 0.60

10 杨忠明 30 0.36

11 姚明才 30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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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2,077 万股 

二、发行价格：21.00元/股，该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28.77倍（每股收益按照2011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21.43倍（每股收益按照2011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2,077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5%。

其中，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数量为 412 万股，中签率为 6.349%，认购倍数为

15.75 倍；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数量为 1,665 万股，中签率为

1.1269474108%，超额认购倍数为 89 倍。本次发行网下配售及网上发行均无余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436,170,000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2 年 3 月 8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已出具了天健验【2012】2-4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34,609,208 元。 

项目 金额（元） 

保荐及承销费用 26,170,200 

审计评估费用 1,720,000 

律师费用 1,300,000 

股份登记费用 83,080 

上市初费 30,000 

招股说明书印刷费 141,428 

网上网下验资及信息查询费 44,500 

信息披露费用 5,120,000 

合 计 34,609,208 

每股发行费用：1.67 元。（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股本） 

六、募集资金净额：401,560,79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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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7.55 元/股（以公司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的净资产值加本次募集资金净额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0.73 元/股（以公司 2011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

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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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

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公司自 2012 年 2 月 23 日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

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

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材

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的重大变

化等）； 

（三）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发行人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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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盛希泰 

住    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

（01A/02/03/04)、17A、18A、24A、25A、26A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 号月坛大厦 5 层 

联系电话： （010）68085588 

传    真： （010）68085989 

保荐代表人： 金巍锋、李超 

项目协办人： 王鹏 

项目经办人 郑士杰、王锋、郭镭、吴坷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华泰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华泰联合证

券的保荐意见如下： 

华泰联合证券认为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华泰联

合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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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签署

页】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